
金城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 天然災害處理流程 

               

 

 發生天然災害，例如:風災、水

災、震災 

 

1.5歲以下以物擋頭或雙

手抱頭，迅速躲到牆柱角

或躲避於桌下 

1.5歲以上以物擋頭或雙

手抱頭，速離開建築物 

通報社會處承辦及協會理事長 

110.05修訂 

地震 

1. 將幼兒移至安全高處 

2. 必要時切斷電源 

3. 節省使用食物水及電

池 

4. 打電話 119求援 

負責之工作人員帶領能行

走之幼兒遠離建築物 50

公尺之空地蹲下並抱頭 

 

 

結案 

 

1. 召開緊急事件處理會議 

2. 向社會處及理事長彙報災情 

風災 水災 

1. 注意新聞颱風動向 

2. 巡視門窗、儲備糧食

飲用水及照明設備 

3. 要時切斷電源 

 

災後速清理斷落電線及路

障 

 

附件三 


